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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源市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诚信承诺书

凌源市公共租赁住房领导小组：
鉴于本人已根据《凌源市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和租赁补贴发放工作实施方案》规定的相关条件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本人所申报的情况全部属实，提交的所有证件及证明文件真实有效，同意授权政府有关部门核查本户家庭成员的住房、婚姻状况等情况，并同意公示。
二、在申报过程中本人如有虚报、瞒报、弄虚作假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五年内不得再申请住房保障，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。
三、本人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期间，不擅自对所承租的房屋进行装修；如确需装修，应当取得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同意，并自愿承担装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及责任。
四、本人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期间，按规定缴纳水、电、暖等费用；腾退房屋时，出现拖欠水、电、暖等费用时，扣除全部押金。
五、本户自申请至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期间，如家庭的住房、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，本户应及时告知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并接受核查。经凌源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核查后不符合条件时，同意无条件退出所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。
特此承诺！
承  诺  人：       （签字并按手印）
身份证号码：
联 系 电 话：

